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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設立於民國 90 年 8 月，94 學年度起由五年制改為四年制。

該系之教育目標係以「愛與公平正義」為法律人之核心價值，培育國

家社會有用的「財經法律專業實務人才」，教育宗旨為「服務社會、

法律專業、創新進步」。該系學生之核心能力除法律專業與實用能力、

與法律運作相關之自主學習與資訊統整能力、邏輯思辨與表達溝通能

力及國際視野能力外，尚重視學生專業倫理、激發服務熱情之人文關

懷、社會參與能力及尊重生命與環境關懷能力之培育。 

該系之辦學理念是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要導向，推動「HOPE 希

望教育」，建立一個求真求善求美的理想系所，希望學生抱著希望進

入該系，四年之後進入社會實現其理想。該系之主要特色是以「三創

─創意、創新、創業」為教學之重要指導原則，教導學生如未能考取

國家公職，尚可在民間就職，或勇於自行創新創業，得以在未來開基

立業。 

該系自 101 學年度起對學生實施「多元智能評量」，並以「多元

智能評量分析表」進行職涯分析，以瞭解學生多元智能之傾向，得以

因材施教。 

該系教育目標主要是為培育財經法律專業之實務人才，課程內容

並重理論與實務，除了專業必修課程外，尚有企業法務模組、地政與

不動產管理法務模組二種專業選修課程，近期回復財務金融模組。該

系亦規劃民法及刑法等課程，以協助學生參加各種證照之國家考試之

需求。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財經法律所要培育之「專業實務人才」與該系教育目標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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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公平正義」核心價值難以銜接，且所訂定之核心能力

及課程設計亦未能反映教育目標。 

2. 該系之辦學理念是以學生之學習成效為主要導向，推動

「HOPE 希望教育」，惟以 H.O.P.E.之實質內涵加以審視，該

系之課程設計未能有所對應。 

3. 該系之主要特色是以「三創─創意、創新、創業」為教學之重

要指導原則，立意良好，惟在課程設計上仍難以反映此「三

創」之特色。 

4. 該系雖強調「修習服務學習」，惟有關課程卻是以「民事訴

訟法」（上）充之，其他均以通識教育中心及其他系所的課

程代替，無法獨立開設提供結合法律專業及該系核心能力指

標之「修習服務學習」課程。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訂定之核心能力及課程設計宜能反映「愛與公平正義」

之核心價值，強化彼此間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並宜落實「財

經法律專業實務」之發展方向。 

2. 該系之課程規劃宜能確實反映所訂立之「HOPE 希望教育」辦

學理念。 

3. 宜在課程設計安排上加以落實該系之「三創」特色。 

4. 宜獨立開設符合法律專業及該系核心能力指標之「修習服務

學習」課程，並多爭取結合法律專業理論與實務的適當實習

與產學合作之機會，而不宜以「民事訴訟法」等專業法律課

程充之，以免影響專業法律課程之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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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專任教師之質量與穩定性方面，96 學年度 7 人，97 學年度

10 人，98 學年度 9 人，99 學年度 8 人，100 學年度 5 人，101 學年

度 6 人（含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助理教授 2 人及講師 1 人）；兼

任教師人數 99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為 0 人。因專任教師人數不多，導

致專任教師教授課程中，非屬自己專長領域之情形不少。 

該系設置教學與課程發展中心，深入推動多元教學計畫。使用多

元智能教學法、創意教學法及學生參與式個案教學法，用以推動該系

以學生核心能力為導向之教育。另該系訂定「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財

經法律學系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實施要點」、「稻江科技暨管

理學院財經法律學系教師多元教學機制品質保證檢核表」等，用以保

證教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

學方法教學。 

該系以「教師成長營」及其他適合之方式，協助教師培育自身如

「學習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能力」等十項核心能力，以確保學

生之學習成效。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除現有教師人數不足外，師資專長結構方面，缺乏刑事

訴訟法、智慧財產權等專業領域專任教師，另財經法律專業

領域師資亦有不足。且部分師資專長與授課內容不符，如專

長為商事法、國際貿易法、海事程序法之師資，卻教授刑事

訴訟法課程；專長為公法之師資，卻教授民法親屬、民法繼

承課程等。 

2. 該系部分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偏高，教學負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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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增聘適當及能兼顧主要法學專業領域之師資，尤其是財經

領域之專業師資。 

2. 宜設法適當降低教師之授課負擔，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學生人數（含進修學士班）98 學年度共 148 人，99 學年度

共 121 人，100 學年度共 115 人，101 學年度共 117 人，其來源為單

獨招生。因學生人數不多，為達到該校訂定必修課需有 10 人以上，

選修課需有 15 人以上選課，始得開課之規定，故常將學士班課程併

入進修學士班上課，如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民

法繼承、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保險法等課程皆屬之。 

在學生學習輔導方面，該系之主要作法為依據「學生學習成效品

質保證實施要點」及「以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之教學機制實施要點」，

要求授課教師及導師填寫「學生多元智能學習歷程輔導紀錄」，以確

保學生多元學習之成效。 

在學習資源方面，該系購有法源電子資料庫及月旦法學資料庫

等，並自 99 學年度起至 100 學年度止，4 次邀請講師蒞校講解資料

庫之使用方法，以提升師生法律資料之查詢能力及便利教師之研究。

又實習法庭之設置，兼作「法律個案研究」之教室，期理論與實務能

夠相互結合。 

在職涯輔導方面，該系近年來曾舉辦「求職面試技巧」、「求職

致勝秘笈」、「解開生涯規劃的密碼」及「掌握人生十字路，成功就

業」等一系列的演講，並曾舉辦職涯規劃企業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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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招生頗不理想，目前（101 學年度）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學生合計只有 117 人，與應有之經營規模差距甚大，勢將嚴

重影響該系今後之生存。 

2. 自 99 學年度起，雖舉辦 29 場專題講座，惟屬於學術性者極

少。 

3. 該系自 101 學年度起積極輔導學生修習第二專長，以增加學

生學習之廣度，立意甚佳，惟第二專長之修習有 12 學分，其

規劃、輔導與進行等內涵，不甚明確，需加強檢討。 

4. 該系輔導學生學習之主要作法為要求教師填寫「學生多元智

能學習歷程輔導紀錄」，惟記錄後未加以分析，且未針對學

習適應不良或學習成果不佳之學生進行後續輔導。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學士班學生人數不多，造成開課困難，因此，常需與進

修學士班共同開課，致須於晚間上課，恐影響學生學習權益，

且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合開課程雖可節省經費，惟學士班所

繳學費與進修學士班差異甚多，故要求學士班學生選修與進

修學士班合開之夜間課程，其妥適性尚待檢討。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積極至雲林、嘉義、臺南等地區之中小學與社區舉辦法治

教育宣導活動，並定期與雲林、嘉義、臺南地區等地方政府

合作舉辦法律服務，增加該系的能見度，以利擴展招生來源。 

2. 宜適度在校內增加有關財經法律之學術研討會，或邀請財經

法之專家學者蒞校作專題演講，以增加學生學習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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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針對學生之性向與興趣，自一年級起，即輔導學生如何修

習第二專長，以應實際之需要。 

4. 宜根據輔導紀錄，對學習適應不良或學習成果不佳之學生進

行後續之追蹤輔導機制，以提升輔導成效。 

【學士班部分】 

1.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之必修課仍宜分開上課為佳，以顧及學

士班學生之修課權益。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自 97 學年度開始，配合該校「財經暨管理學群」每學年度

至少舉辦 1 場研討會，專任教師亦藉此機會發表論文；此外，教師能

以個人名義發表相關論文，並參與校內外相關委員會或研究計畫。 

在鼓勵教師學術專業成長方面，該系教師學術論文發表於

TSSCI，每篇獎助 1 萬元；教師專業教科書出版獎助每本 2 萬元；發

表有審查性論文每篇 5 仟元；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獎助每年 5 萬

元。同時訂有「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辦法」及「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選派教師赴國外擔任短期交換或訪問

學者辦法」等辦法。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校之基本定位為「教學實用」，惟從相關資料中無法清楚

得知，如何將教學實用結合教師專業及人才培育於學群（如

地政、不動產經紀人、保險經紀人、期貨交易員等）課程，

以協助學生修習相關課程及取得證照。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財經法律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評班制：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7 

2. 該校因少子化及獨立招生之困難，故要求教師須努力於招生

工作，並將招生績效列入教師評鑑之重要考量，以致擠壓教

師研究工作之時間。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由教師團體共同研商，依專業能力屬性，以及從學生能力、

程度與社會需求等方面，尋找適合性之策略，將全系教師專

長分工，整合及爭取相關資源，在學術研究、教學策略與研

討會舉辦等方面，逐漸落實。若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人等培

育方向，確為學生程度適合者，則可提供適當獎勵措施，鼓

勵考取學生並請其分享應考經驗。 

2. 招生工作為整體學校特色及吸引力之問題，教師依其專業能

力主要為教學及研究，在服務（含輔導）方面，宜以協助在

學學生為主；至於招生方面，得鼓勵教師依其專長與鄰近地

區高中職結合，發揮學術影響力，不宜做為教師評鑑之指標。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成立 12 年，已有 8 屆畢業生，在畢業系友生涯發展追蹤機

制方面，已透過網路及電話訪談瞭解畢業生之就業狀況，該系也有專

任教師負責與畢業生聯絡。據統計，已畢業系友考取公職者，含高考

三等者 2 位、書記官 4 位、法警 3 位、警察 2 位、執行（達）員 3 位、

監所管理員 1 位、轉職為軍官者 7 位，共計 20 餘位，繼續攻讀碩士

班者 20 餘位，雖無較高階之法律專業資格（司法官或律師），但已

有部分畢業生就業，提供該系對設置目的、師資、課程及教學成效之

檢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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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已制定相關法規，用以落實執行品質保證機制。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畢業生繼續就讀研究所有 20 餘人，其中與財經法律研究

所有關者約為半數，其未來就業之趨勢，尚待觀察；且該系

教育目標以「財經法律專業」為主，此與該系畢業系友表現

有落差。 

2. 與學生及系友晤談時，發現其未來生涯規劃大都與財經法律

專業無關，舉凡政風、書記官、調解委員會秘書皆為一般法

律學系基礎教育的專長，而非屬財經法律專業領域。 

3. 該系為落實「品質保證機制」已制定相關法規，惟仍有學生

在二、三年級時轉系或轉學，顯示其執行成效尚待加強。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以目前畢業系友就業情形觀之，該系宜慎重考量是否更名修

正為法律學系。 

2. 宜深入瞭解該系學生生涯規劃與「財經法律專業」有所差距

之問題癥結為何，並據以做為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或師資聘

任之改善參考。 

3. 該系品質保證機制之落實，除了訂定相關法規外，在執行成

效上需注意 PDCA 之管制與檢測。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